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複製與利用收費要點」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104.05.07)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暨促進校史館特藏資料之利

用與推廣，特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複製與利用收費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特藏資料」，係指本館典藏之珍貴特殊性館藏或本館已完成數

位化之檔案等資料。 

三、本要點所稱之「複製」行為，係涵蓋經本館授權之複印、攝錄影、再版印刷、

電子檔案傳輸或其他模式進行複製之行為。 

四、本要點所稱「利用」與「推廣」，係指資料經本館授權後得以使用於具教學、

研究、公務或公益等正當用途之發行、編輯、出版、公開展示、公開放映、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或其他著作利用行為。 

五、本館有權依據特藏資料的性質或保存狀況來作授權使用之判別或核定適合

特藏資料的複製方式，同時擁有優先使用其複製物進行再複製利用之權利。 

六、特藏資料無法提供授權複製之情況如下： 

（一）資料狀況不佳且未經修裱，有紙張脆弱、蟲蛀嚴重、硬化黏結、裝訂 

易於受損等情形者。 

（二）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本校畢業紀念冊、通訊錄不提供複製使 

      用。 

（三）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校史資料中涉及個人隱私者不提供複製 

      使用。 

（四）已有復刻出版、影印本、數位檔案等複製品之資料原件。 

（五）著作權人不同意公開之資料。 

（七）經本館認定不宜提供或受限於合約規範不得提供之資料。 

七、各機關單位複製全份特藏資料時，應提出公函申請。製作完成之複製物僅供

公函所述申請目的使用，不得擅加複製流傳或另作出版、營利等用途，本館

認有必要時，可簽署合約規範之。 

八、申請人對所申請特藏資料圖像影音之複製利用，除另以書面約定者外，應以

1次為限，且不得轉讓他人。申請人應遵守本要點或本館所定之複製利用限

制。如欲再次利用或移作原申請用途以外者，應重新申請。 

九、本館特藏資料可能包含第三人之著作或其他權利，本館依本要點提供之利用，

僅限於本館享有著作財產權或可合法對外授權之權利。申請人應自行查證確

認，並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法律之相關規定，如需取得授權，應自行向相關

權利人取得，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申請人自行承擔法律責

任。 

十、利用特藏資料圖像影音，應註明「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藏」或「國立臺

北商業大學校史館提供」，並提供相關出版品 2份予本館。 



十一、申請重製或利用特藏資料，應於 3個工作天前填妥附表二「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調閱(複製)申請表」提出申請並依附表一「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複製與利用收費表」付費，申請人於規定期限(5 

    個工作天)內繳費後，本館始進行相關審定或作業事宜。另附表一未規定者， 

    或特殊情形需判定者，本館有權轉以專案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複製與利用收費表 

 

複製費 

複製方式 取得資料格式 金額 說明 

複印 黑白 A4 部分複印：每頁 2元 

全部複印：每頁 3元 

1.複製超過單件資料 1/3時，申請人須依全部影印訂價付費，並回饋圖書館 1冊(全部影印

之金額應含回饋圖書館影印本 1冊之金額。) 

2.全部影印以單面頁數計算，並依本館核定格式複製。 

4.處理時間為 3-4個工作天。 

黑白 B4 部分複印：每頁 3元 

全部複印：每頁 4元 

黑白 A3 每頁 7元 

彩色 A4 每頁 10元 

彩色 B4 每頁 15元 

彩色 A3 每頁 20元 

數位檔案

列印 

黑白 A4 每頁 10元 1.原件尺寸 A3以上且原無數位檔案者，每個檔案加收處理費： 

--A3以上 A2以下 100元 

--A2以上 A1以下 200元 

--A1以上 A0以下 300元 

2.原件尺寸 A3以下且原無數位檔案者，每個檔案加收處理費： 

--A4尺寸 15元 

--B4尺寸 20元 

3.處理時間為 6-7個工作天。 

黑白 B4 每頁 20元 

黑白 A3 每頁 30元 

彩色 A4 每頁 20元 

彩色 B4 每頁 40元 

彩色 A3 每頁 60元 

利用費 

資料型態 取得資料格式 金額 說明 

  非營利目的 

(研究、教學、論文、

報告等)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出版、展覽、網頁、

電視傳播等) 

私人機構 

(出版／展覽／網頁／

電視傳播等) 

 

圖像 300 dpi JPEG 每個檔案 200元 每個檔案 400元 每個檔案 600元 1.原件尺寸為 A3且原無數位檔案者，每個檔

案加收處理費： 

--A3以上 A2以下 100元 

--A2以上 A1以下 200元 



--A1以上 A0以下 300元 

2.原件尺寸 A3以下且原無數位檔案者，每個

檔案加收處理費： 

--A4尺寸 15元 

--B4尺寸 20元 

3.處理時間為 6-7個工作天。 

聲音檔 MP3 每 1分鐘 300元 每 1分鐘 500元 每 1分鐘 700元 1.不足 1分鐘者以 1分鐘計算。 

2.自數位影音資料擷取定格，依數位檔案計

費。 

3. 處理時間為 6-7個工作天。 

影音檔 MPEG2 每 1分鐘 400元 每 1分鐘 600元 每 1分鐘 800元 

 

注意事項： 

 

1. 取得授權後之利用事項： 

(1)利用費表列之聲音檔及影音檔出版應以 1個版次為限(再刷不另計費)。 

(2)展覽以同年度同一系列展覽為限。 

(3)網頁利用應於申請文件載明利用狀況，原則以 1年為期，如超出 1年者，得按年依表列規定金額加計費用。 

(4)電視傳播等以單一節目為限。 

(5)如為其他營利用途，本館所收取之費用或權利金，將依專案另議訂約。 

2. 申請人如需郵寄服務，除郵資實支金額外應加收處理費用每次新臺幣 10元；數位檔案每一儲存媒體，加收儲存媒體費用新臺幣 20元。 

3. 如申請案件狀況特殊需委請廠商製作，應收製作費與處理費。製作費依廠商發票金額，處理費為每單件或單冊 50元。 

    申請數量多者，處理時間將視數量延長。 

 

 

 

 

 

 

 

 

 



附表二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資料調閱 (複製 )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通 訊 地 址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身  份 
□本校編制教職員□本校退休教職員  

□本校學生 □校友 □校外人士 
電  話 

 

 
E-mail 

 

   

學校系所∕ 

工 作 單 位  
 

申請

用途 

□學術研究，題目：                                                   

□其他：                                                         (請詳述) 

編號 資 料 名 稱 ∕ 作 者 資料典藏號∕卷期年月 重製/起迄頁碼 重製/總頁數 調 取 事 項 

1      
□調出    冊 

□其他       

調 

取 

總 

數 

： 

 

 

冊 

2      □調出    冊 

□其他       

3      □調出    冊 

□其他       

申
請
項
目 

影        印：□黑白影印    □彩色影印 

數位檔案列印：□黑白列印    □彩色列印 

□掃描            

□其他               

審 

定 

事 

項 

□同意複製 

□單件資料 1/3以內，並由申請人負擔費用。      

□不同意複製，因                             

□轉專案申請，因                             

本人同意左開 

審定事項及注意事項 

 

 

 

（申請人簽名） 

注 

意 

事 

項 

一、本館保留特藏資料複製同意權，遇特殊情況得以專案方式處理，或有條件同意申請人複製。二、本館特藏資料之調閱/複製申請，一次以 3件為限，複

製資料以原件 1/3為限，並需於 1週前提出申請。三、畢業紀念冊限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退休教職員工、在學學生與校友持有效之教職員工證、教職員

工退休證、學生證或校友證，並填具「特藏資料調閱單」後申請閱覽；另因個資法規範，畢業紀念冊及通訊錄不得作任何形式之複製申請。四、申請人須

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使用本館特藏資料，違者自負其責。五、複製資料除本申請單所載用途外，不得移作營利或其他用途。六、複製資料如作刊載之用，

資料出處請註明「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特藏」。七、複製資料費用（依收費表規定；裝訂費及郵資另計）。八、申請者不得以分批次或假手他人重製全

件；如違反本規定將終止使用權利。九、本館委託申請人所填寫各項個人資料將依個資法規範善盡個人資料保護之責。 

申請人取件簽收 

 

 

 

 

年  月  日 
調取資料人員 

 
      共        冊   

 
年      月      日 

二級主管 
(轉專案) 

共         冊 

年      月      日 

一級主管 
(轉專案) 

      共        冊   

年      月      日 

重製   應收費用 
 
 
 

NT$            元 


